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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我国地震灾害频发,大灾之后,百姓流离失所,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为积极应对地震风险，国家颁布相关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部门规章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西安市政府于2021年发布了《西安市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修订稿）》（市政办发〔2021〕9号），西安市应急管理局于2019年10月16日发布了《应急预案管理制度（试行）》（市应急发〔2019〕108号）。以面对地震引发的一系列直接、次生、衍生灾害，不断完善对策和措施。
为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扎实落实中央、省、市防震减灾工作部署要求，为有效应对地震灾害，全面提高鄠邑区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区应急管理局在有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对鄠邑区地震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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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bookmark: _Toc25636][bookmark: _Toc279599453][bookmark: _Toc279650777][bookmark: _Toc279596976][bookmark: _Toc281293148][bookmark: _Toc279671513][bookmark: _Toc285719722][bookmark: _Toc279762940][bookmark: _Toc279763029][bookmark: _Toc279618393][bookmark: _Toc279596741][bookmark: _Toc328040216][bookmark: _Toc281383037][bookmark: _Toc279581575]1.1 编制目的
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依法科学统一、有力有序有效地实施地震应急，确保发生地震灾害时，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bookmark: _Toc279596742][bookmark: _Toc279596977][bookmark: _Toc277623012][bookmark: _Toc281293149][bookmark: _Toc279763030][bookmark: _Toc29489][bookmark: _Toc277748798][bookmark: _Toc279599454][bookmark: _Toc279671514][bookmark: _Toc279650778][bookmark: _Toc281383038][bookmark: _Toc277748986][bookmark: _Toc328040217][bookmark: _Toc277749218][bookmark: _Toc277748489][bookmark: _Toc285719723][bookmark: _Toc279762941][bookmark: _Toc279581576][bookmark: _Toc277748937][bookmark: _Toc279618394]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279762942][bookmark: _Toc285719724][bookmark: _Toc328040218][bookmark: _Toc281293150][bookmark: _Toc277749219][bookmark: _Toc279671515][bookmark: _Toc281383039][bookmark: _Toc279618395][bookmark: _Toc277748799][bookmark: _Toc279596743][bookmark: _Toc277748987][bookmark: _Toc277748938][bookmark: _Toc279596978][bookmark: _Toc279763031][bookmark: _Toc279581577][bookmark: _Toc277623013][bookmark: _Toc279599455][bookmark: _Toc277748490][bookmark: _Toc279650779]（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号）
（2）《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
（3）《地震预报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5号）
（4）《震后地震趋势判定公告规定》（中国地震局令第2号）
（5）《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1995年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72号发布，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6）《陕西省防震减灾条例》（陕人常发〔2017〕74号修订）
（7）《陕西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
（8）《陕西省地震灾情上报管理办法》（陕政办发〔2014〕26号）
（9）《西安市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修订稿）》（市政办发〔2021〕9号）
（10）《应急预案管理制度（试行）》（市应急发〔2019〕108号）
（11）《西安市鄠邑区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鄠政办发〔2021〕26号）
（12）《西安市地震应急预案》（市政办函〔2022〕20号）
[bookmark: _Toc687]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鄠邑区内的地震灾害事件和周边地区波及鄠邑区的地震灾害事件及其它地震事件。
[bookmark: _Toc22579][bookmark: _Toc328040219][bookmark: _Toc285719725][bookmark: _Toc281293152][bookmark: _Toc281383041]1.4 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328040220][bookmark: _Toc281383044][bookmark: _Toc285719730][bookmark: _Toc281293155]抗震救灾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多级联动、广泛参与、分类启动、属地为主、公众参与、资源共享、快速反应的工作原则。地震发生后，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立即自动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4028]1.5 地震灾害分级
地震灾害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四级。
（1）特别重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30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直接经济损失占西安市上年地区生产总值1%以上的地震灾害。鄠邑区发生7.0级以上地震，初判为特别重大地震灾害事件。
（2）重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50人以上、30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地震灾害。鄠邑区发生6.0级以上、7.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重大地震灾害事件。
（3）较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地震灾害。鄠邑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较大地震灾害事件。
（4）一般地震灾害是指造成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地震灾害。鄠邑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一般地震灾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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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333]2 组织体系
[bookmark: _Toc20827]2.1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组成及职责
[bookmark: _Toc16327][bookmark: _Toc31742][bookmark: _Toc13570][bookmark: _Toc25869][bookmark: _Toc32053][bookmark: _Toc29209][bookmark: _Toc25817][bookmark: _Toc19862][bookmark: _Toc27678][bookmark: _Toc25803]2.1.1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组成
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鄠邑区范围内发生地震灾害时，负责组织开展地震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总指挥长：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副总指挥长：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
指挥长：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区发改委主任
      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成员单位：区委宣传部、区人武部、区委统战部、团区委、区公安分局、区教科局、区发改委、区投资工信局、区住建局、区交通局、区水务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文化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气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资源规划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大数据中心、区融媒体中心、区消防救援大队、区红十字会、区供电分公司。
区政府可根据应急处置实际需要，对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和成员进行调整。
[bookmark: _Toc18450][bookmark: _Toc31593][bookmark: _Toc2499][bookmark: _Toc15056][bookmark: _Toc27158][bookmark: _Toc6256][bookmark: _Toc16324][bookmark: _Toc27362][bookmark: _Toc20431][bookmark: _Toc28568]2.1.2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区委、区政府以及上级抗震救灾指挥部各项指令。
（2）领导全区抗震救灾工作；了解和掌握全区震情、灾情、社情、民情及发展趋势。
（3）指挥协调受灾人员的紧急救援；组织伤员救治、转运及遇难人员善后处理。
（4）指挥协调各种抢救抢险抢修行动。
（5）组织受灾群众安置和各类生活物资供应。
（6）组织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7）依授权组织新闻发布与宣传工作。
[bookmark: _Toc25655][bookmark: _Toc18477][bookmark: _Toc10153][bookmark: _Toc27479][bookmark: _Toc11609][bookmark: _Toc21708][bookmark: _Toc30676][bookmark: _Toc25626][bookmark: _Toc26545]2.1.3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区委宣传部：负责协调主管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指导有关部门、街道、景区管理局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协调组织媒体及时发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相关信息，澄清不实信息和谣言，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人武部：根据地震灾情，负责组织协调驻军；指挥民兵参与抗震救援行动并加强对所属执勤目标的安全警戒；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委统战部：负责协助安置鄠邑区内受灾地区的国（境）外人员；协助办理国（境）外救援队伍和救援物资进入灾区的相关手续；及时向上级外事部门通报有关情况；协助对接国（境）外记者灾情期间在辖区的新闻报道事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教科局：负责指导在校学生的安全和疏散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灾后被毁校舍的恢复重建；负责对在校学生进行地震应急避险知识、演练宣传教育工作；负责防震减灾领域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发、示范；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消防救援力量参与地震灾害现场救援工作；参与受地震威胁和遇险人员搜救、转移工作；负责对地震引发的火灾、危险化学品泄漏等次生灾害进行抢险救援；抢救埋压的重要设备、物品等；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发改委：负责协调辖区内抗震救灾期间电力运行保障工作；提出安排相关物资储备和动用的建议；做好与群众生活、灾情防控密切的重要商品价格监测工作、分析研判全区总体价格形势，密切关注市场动态；确定灾情期间粮食应急工作方案，组织和调配救灾粮食供应；配合协调鄠邑区内军工企事业单位地震救援装备和灾后重建；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投资工信局：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协调工业应急物资的生产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大数据中心：负责组织震后区级电子政务网络及政务数据中心应急保障工作，保障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指挥系统和重要部门的电子政务网络畅通；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公安分局：负责灾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参与灾害地区等重要场所的警戒；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对地震引发的火灾、毒气泄漏等次生灾害进行抢险救援；迅速疏导交通，对灾区和通往灾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保证抗震救灾工作有序进行；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民政局：负责对符合条件的受灾困难群众及时给予社会救助；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协调殡葬服务机构力量，协助妥善处置遇难人员遗体；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司法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广泛宣传普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负责指导全区公共法律服务行业为抗震救灾提供公共法律服务；负责区政府及其办公机构制定的有关抗震救灾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定工作；承办街道和区政府部门制定的有关抗震救灾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财政局：负责做好鄠邑区内本级抗震救灾相关资金的保障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资源规划分局：负责组织开展震后次生地质灾害排查工作；为震后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撑；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对由地震引发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和处置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住建局：负责协调鄠邑区内抗震救灾期间天然气调节运行保障工作；负责指导震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应急评估工作；指导受灾地区抢险受损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恢复重建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交通局：负责查明交通中断情况，抢修被破坏公路和桥梁；协调组织应急救援运力，保障应急救援物资及时运达和人员疏散运输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水务局：负责检查指导和巡查灾区饮用水源、水库、城乡供水设施；负责及时抢修和恢复被损毁重要河道堤防设施；负责组织水利工程和设施抢险加固及恢复重建；指导处置可能发生的严重次生水患灾害，指导灾区处理险情；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综合协调灾区动物疫情防治工作；做好农业生产自救和受损情况统计，指导街道制定农业恢复生产方案，组织落实恢复农业生产；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文化旅游局：负责做好团队接待的境内外游客情绪安抚和疏散工作；收集上报旅行社接待的游客基本情况信息，协助、提醒游客致电家人报平安；协助相关部门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抗震救灾任务中的医疗救治及灾后疫情防控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地震应急处置及协调保障工作；负责震情监测预报、震情跟踪及震情速报；向区政府报告震后趋势预测意见；负责全区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指导开展区域安全评估工作；参与地震灾害调查与损失评估等现场工作；研究提出城市地震灾害恢复重建规划的意见；组织进行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负责地震灾害信息报送、预警信息发布；协调军地各类救援力量参与地震应急救援；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等工作；管理、分配区级地震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组织协调地震灾害的调查评估；承担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对灾区的价格进行监管；进入灾区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协调督促相关单位做好灾区特种设备的隐患排查和整治，协助相关单位进行特种设备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融媒体中心：负责协调救灾法规、政策等广播电视节目、栏目的宣传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气象局：负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提供现场气象服务，及时向社会及政府职能部门提供实况信息；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团区委：负责志愿者队伍的管理与调配，参与抗震救灾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红十字会：负责开展救灾准备工作；开展红十字现场应急救护培训，增强群众在紧急情况下的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在地震灾害和突发事件中，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对需要帮助的群体进行救助；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供电分公司：负责组织协调灾区电力主管部门和电力运营企业抢修恢复被破坏的电力设施，保障灾区电力供应；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bookmark: _Toc8499]2.2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及职责
[bookmark: _Toc20467][bookmark: _Toc25674][bookmark: _Toc25836][bookmark: _Toc26043][bookmark: _Toc5443][bookmark: _Toc1758][bookmark: _Toc14329][bookmark: _Toc27633][bookmark: _Toc17910][bookmark: _Toc5851]2.2.1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设在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协调处置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值班电话：89017040）
[bookmark: _Toc1439][bookmark: _Toc32450][bookmark: _Toc31774][bookmark: _Toc18099][bookmark: _Toc19195][bookmark: _Toc7115][bookmark: _Toc17176][bookmark: _Toc4311][bookmark: _Toc6879][bookmark: _Toc3381]2.2.2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bookmark: _Toc28481][bookmark: _Toc28981]承担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日常工作；负责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的日常联络；督促检查地震应急准备与落实情况；地震应急时，负责震情速报、震情趋势判定、震情跟踪监视和了解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向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提出应急响应、抗震救灾工作方案和措施建议；依照法律规定负责震情信息通报、公告和新闻发布内容的制定和实施；协助、承担现场信息采集与回传、地震灾害调查与损失评估等工作。
[bookmark: _Toc6992]2.3 区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及职责
[bookmark: _Toc26629][bookmark: _Toc19480][bookmark: _Toc23690][bookmark: _Toc14972][bookmark: _Toc30746]2.3.1 区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可根据救灾现场实际情况设置，组织各应急工作组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现场指挥部指挥长由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指定专人担任。应急救援阶段结束后，现场指挥部自动撤销。
[bookmark: _Toc30434][bookmark: _Toc20214][bookmark: _Toc32652][bookmark: _Toc10078][bookmark: _Toc11656]2.3.2 区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职责
在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指挥协调、开展现场抢险救援工作；及时传达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部署和要求，督促检查贯彻落实情况；及时将现场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难上报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并提出有关措施建议；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30684]2.4 区抗震救灾工作组及职责
区抗震救灾工作组由抢险救援组、医疗救助组、基础设施保障组、安置与物资保障组、安全稳定组、震情监测与专家研判组、宣传舆情组7个工作组组成（工作组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增减调整）。工作组由一个或多个应急成员单位组成，组长由总指挥长指定，承担具体的应急处置任务。
（1）抢险救援组：由区消防救援大队牵头，区人武部、区投资工信局、区公安分局、区资源规划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住建局、区交通局、区水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气象局、区红十字会、区供电分公司等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人员搜救和应急抢险；负责制定抢险救援行动计划；指导事发街道、景区管理局开展抢险救援；组织对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地点和设施采取紧急防护措施；组织对地质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和危险化学品等污染物防控。
（2）医疗救助组：由区卫生健康局牵头，区民政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红十字会等部门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组织医疗救护队伍；调集医疗器械、药品，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监督、监测灾区生活饮用水、食品卫生和药品安全；预防和控制各种疫情；负责开展对震后动物尸体的无害化处理、饲养场所的消毒，防止人畜共患传染病和动物疫情发生；组织协调殡仪馆，做好遇难人员遗体火化工作。
（3）基础设施保障组：由区住建局牵头，区教科局、区发改委、区投资工信局、区财政局、区交通局、区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旅游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供电分公司等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清理灾区现场，开展公路沿线、危险建筑物、市政公用设施及周边应急排查与监测；负责被毁坏的公路、桥梁等重要设施的抢修，同时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轨道等设施的抢修；负责建立生命绿色通道；紧急调拨运输工具，保证抢险救援人员、物资的运输，伤员转运和受灾群众疏散；负责组织通讯、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抢修；负责水库安全，组织水利设施抢险抢修；组织对安置场所进行灾害风险评估，确保安全。
（4）安置与物资保障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统战部、区人武部、区发改委、区投资工信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交通局、区文化旅游局、团区委、区红十字会等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灾害发生地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组织疏散、转移和临时安置受灾人员；负责旅游景区游客疏散；接受和安排国内外捐赠；负责抗震救灾款物的监管与审计；开辟应急避难场所，设置集中安置点；保障灾区所需的帐篷、衣被、食品、药品、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和救援人员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开放相应的应急避难场所，保障受灾群众吃饭、穿衣、饮水、住处等基本生活需求。
（5）安全稳定组：由区公安分局牵头，区人武部、司法局等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维护震后社会治安秩序，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负责灾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打击打砸盗抢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加强社会治安秩序管控；负责灾区道路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协调相关部门疏导解决由地震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组织对党政机关、要害部门、金融单位、储备仓库、涉密部门等重要场所的警戒。
（6）震情监测与专家研判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教科局、区资源规划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水务局、区气象局等单位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专家研判震情趋势，震情速报、通报；提出地震预报意见或趋势判定意见；利用航空遥感和卫星遥感手段制作灾区影像和地图资料；提供灾区气象、洪涝、地质灾害及其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等信息；提供震后次生灾害中地质灾害发展趋势，防范措施；组织宏观烈度考察、震害调查；编写上报地震调查报告；为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指挥决策提供政策法规和技术支撑。
（7）宣传舆情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区统战部、区应急管理局、区大数据中心、区文化旅游局、区融媒体中心、区供电分公司等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震情、灾情、抗震救灾信息新闻发布和宣传报道工作；负责灾区群众的应急知识和科普知识宣传工作；负责网络舆情监控；开展舆情收集分析，组织对境外的信息发布，正确引导国内外舆论；及时澄清地震谣传或误传信息，安定民心。
[bookmark: _Toc7668][bookmark: _Toc328040223][bookmark: _Toc281293163][bookmark: _Toc281383051][bookmark: _Toc285719739]3 监测与预警
[bookmark: _Toc3492]3.1 地震监测预报
区内的地震长期、中期、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发布。
区应急管理局加强震情跟踪监测、预报和预警，及时对地震预测意见和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并向市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已经在鄠邑区发布地震短期预报后，在发现明显临震异常的紧急情况下，区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并同时向市政府报告。
[bookmark: _Toc24218]3.2 地震预警防范措施
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区地震预警信息由省政府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发布地震预警信息。
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接收到上级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后，应当按照地震应急预案规定及时采取相应的应急防范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1）强化群测群防工作，收集各种地震异常情况，及时核实、上报地震异常信息。
（2）依程序发布避震防范通知，督促指导各街道、景区管理局、部门、各相关单位做好抢险救援、防震抗震与群众应急疏散准备，必要时组织避震疏散。
（3）对可能发生的地震事件影响后果进行评估，制定相应对策，并组织实施。
（4）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督促可能产生次生灾害的生产经营单位与相关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对生命线工程和次生灾害源立即采取紧急防护措施。
（5）督促检查相关成员单位的抢险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工作。
（6）做好抗震救灾物资、资金等保障工作。
（7）做好平息地震传言的准备，维护社会稳定。
（8）做好启用应急避难场所的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31190]3.3 地震灾情速报
发生地震后，区应急管理局要迅速向区委、区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市地震局报告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等，并及时续报有关情况，同时抄送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区委、区政府第一时间向市委、市政府报告。
[bookmark: _Toc29495]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28040225][bookmark: _Toc1414]4.1 分级响应机制
根据地震灾害分级情况，将鄠邑区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如表1）。
表1 地震灾害事件应急响应分级管理一览表
	地震灾害事件
	应急响应分级

	
	响应级别
	应急指挥与启动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事件
	Ⅰ级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人启动响应
区委、区政府组织指挥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具体实施

	重大地震灾害事件
	
	

	较大地震灾害事件
	
	

	一般地震灾害事件（造成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
	Ⅱ级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长启动响应
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组织指挥实施

	一般地震灾害事件（没有人员死亡）
	Ⅲ级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启动响应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实施


地震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灾情及其发展情况对响应级别及时进行相应调整，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bookmark: _Toc29744]4.2 Ⅰ级响应
[bookmark: _Toc328040226]地震速报初判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地震灾害时，由区应急管理局提出应急响应建议，经区政府同意，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即时启动区地震灾害Ⅰ级应急响应，区委、区政府组织指挥、部署和协调抗震救灾的先期处置工作，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具体实施。先期处置工作按照本预案的Ⅱ级应急响应处置程序进行。
同时，立即向市政府和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震情灾情信息，请求支援并接受其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bookmark: _Toc5281]4.3 Ⅱ级响应
地震速报初判为一般地震灾害（造成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时，由区应急管理局提出应急响应建议，经区政府同意，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长即时启动区地震灾害Ⅱ级应急响应，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指挥、部署、协调鄠邑区内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5713][bookmark: _Toc8144][bookmark: _Toc5745][bookmark: _Toc14886][bookmark: _Toc7381][bookmark: _Toc30964][bookmark: _Toc22771][bookmark: _Toc23806][bookmark: _Toc28807]4.3.1 处置程序
应急处置按时间段进行阶段性划分，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指挥、部署、协调地震应急处置，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及时调整。
震后30分钟内
（1）相关部门、街道、景区管理局自行启动本级地震预案，组织应急力量开展自救互救。
（2）区应急管理局：震后30分钟内向区委、区政府、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提供震情灾情初判结果并提出启动应急响应级别的建议，同时，向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发送震情信息和到岗通知。
（3）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长、副总指挥长、指挥长、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工作人员立即赶赴区应急指挥中心或临时通知的指挥场所。
（4）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确定各工作组和各工作组负责人进入工作状态。
（5）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对辖区学校、文化、体育、商业、医院等公共场所险情与隐患进行排查，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对居民住宅损伤进行排查，收集整理灾情和各类灾害隐患信息。
震后1小时内
（1）震情监测与专家研判组：对灾区震情进行初步判断，判断灾区范围、受灾程度，分析人员搜救重点区域，估计人员伤亡和房屋毁损情况，判断灾区道路交通和次生灾害等情况，并向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提出应急工作建议。
（2）区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派出现场指挥部赶赴灾区，指导、协调、督促抗震救灾工作。
（3）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根据抗震救灾实际需要，向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提出灾区是否进入紧急状态的建议。
（4）抢险救援组：迅速调动联动队伍实施救援处置，维护社会秩序，安排灾区及周边地区救援力量迅速投入人员搜救；加强气象监测，及时通报重大气象变化，为地震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气象服务；加强对灾区空气、水质、土壤和地质灾害监测，减轻或消除污染危害，防范因强余震和降雨形成的滑坡、泥石流、滚石等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和交通堵塞；对地震引发的火灾、毒气泄漏等次生灾害进行抢险救援；加强对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危险化学品设施、水库、油气管线、易燃易爆和有毒物质等检查、监测，防控次生灾害发生。
（5）医疗救助组：组织当地医疗救援队伍赴现场对伤员进行救治。
（6）安置与物资保障组：启动震后相应级别的应急避难场所，指导并协助群众疏散避难，向重灾区紧急调拨急需物资。
（7）安全稳定组：灾区进入紧急状态后，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控制非救援车辆进入灾区，建立应急救援通道。
（8）宣传舆情组：人员到岗开展应急宣传工作，联系各主流媒体，建立沟通平台。
震后2小时内
（1）宣传舆情组：建立媒体中心，对现场媒体进行有效管理，组织新闻媒体到灾害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相关地点采访报道；关注社会舆情，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和谣言。通报灾害基本情况、应急响应启动情况和救灾部署。
（2）抢险救援组：组织救援队伍开展生命救援行动。
（3）基础设施保障组：开展抢险救灾，迅速抢修交通、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
（4）安置与物资保障组：继续做好群众安置工作，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做好财政资金的安排和计划；统筹全区生活必需品供应及重要商品的储备情况。
震后4小时内
（1）震情监测与专家研判组：做好灾情收集及地震监测工作，给出预测地震烈度分布图、预测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范围值，及时处理余震序列，做好余震序列编目，编制现场科普宣传工作方案，组织人员现场核实、评估灾情。
（2）抢险救援组：继续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并适时调整力量投入，做好余震防范，排查各类次生灾害隐患，全力防控次生灾害发生。
（3）医疗救助组：在灾区现场设立医疗点，对伤员进行救治。
（4）安置与物资保障组：设置临时应急避难场所，按需统一发放各类抗震救灾物资。
（5）安全稳定组：维护社会治安，防范和打击受灾区域各种犯罪行为，做好维护社会秩序和保卫重点目标等工作。
震后12小时内
（1）震情监测与专家研判组：组织相关专家对灾情进行研判，提出对策建议，继续开展现场烈度调查与损失评估工作，上报相对精确的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
（2）抢险救援组：继续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在震情监测与专家研判组支持下科学应对次生灾害，采取有效措施对可能造成次生灾害的隐患进行处理。
（3）医疗救助组：将需要救治的伤员转移到合适的医疗机构。
（4）安全稳定组：做好灾区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维护工作。
（5）安置与物资保障组：建立较大型临时避难场所，接纳重灾区受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联合区民政局、区红十字会启动捐赠活动，开展救灾捐赠的组织发动和款物接收、统计、分配和使用工作，并及时向社会公示捐赠和救济情况。
（6）基础设施保障组：开展现场抢修，逐步恢复市政、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配合开展灾害调查、烈度评定与损失评估。
震后24小时内
（1）震情监测与专家研判组：进行灾情分析，确定灾区近期恢复所需外部资源。
（2）医疗救助组：开展医疗救护防疫工作，保障饮用水食品卫生安全；对遇难人员遗体进行妥善处置。
（3）安置与物资保障组：统筹抗震救灾物资，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物资供应。
（4）宣传舆情组：及时更新新闻信息，向公众通报灾害损失、救灾行动等情况。
震后48小时或72小时内
（1）安全稳定组：继续做好灾区社会稳定工作。
（2）医疗救助组：继续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确保不发生疫情。
（3）宣传舆情组：对受灾群众进行防震避震知识宣传教育，组织召开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新闻发布会。
震后72小时后
（1）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灾害评估，准备开展恢复重建。
（2）基础设施保障组联合抢险救援组：动员群众及救援力量，组织清理地震破坏现场。
（3）安置与物资保障组：重点保障、有序发放物资、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4）宣传舆情组：在灾区进行科普知识宣传。
[bookmark: _Toc11685][bookmark: _Toc11851][bookmark: _Toc7528][bookmark: _Toc31616][bookmark: _Toc3437][bookmark: _Toc24521][bookmark: _Toc31012][bookmark: _Toc5980][bookmark: _Toc12588][bookmark: _Toc8775]4.3.2 应急结束
当生命搜救工作已经完成、受灾群众基本得到安置、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基本得到控制、震情发展趋势基本稳定、灾区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时，由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提出灾区是否结束紧急状态或结束应急救援期的建议，报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批准后宣布灾区紧急状态或应急救援期结束并依法向社会公告。
[bookmark: _Toc31437]4.4 Ⅲ级响应
地震速报初判为一般地震灾害（没有人员死亡）时，区应急管理局在震后迅速了解震情灾情，15分钟内向区政府提出应急响应建议，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启动区地震灾害Ⅲ级应急响应，由区应急管理局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
区应急管理局1小时内向灾区派出现场工作组进行现场指导和协助，由受地震影响的街道、景区管理局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组织、指挥、协调、部署本街道、景区管理局的抗震救灾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应及时将受灾情况报区委、区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市地震局。
[bookmark: _Toc320287140][bookmark: _Toc281383063][bookmark: _Toc281299338][bookmark: _Toc328040243][bookmark: _Toc285719767]
[bookmark: _Toc21827]5 其他地震事件应急
[bookmark: _Toc20830]5.1 有感地震事件的应急
鄠邑区内发生有明显震感，造成一定社会影响，但未达到一般地震灾害事件初判指标和分级标准的地震事件，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组织实施辖区地震应急处置工作，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迅速了解震情，提出震情趋势判断意见，适时报告区委、区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市地震局。区政府督导有关部门做好保持社会稳定工作，有关部门应及时将应急情况报区政府。
[bookmark: _Toc6217]5.2 地震谣传事件的应急
当辖区内出现地震谣言并对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较严重影响时，事件发生街道、景区管理局及时报告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及时上报区政府，并组织有关专家分析谣言起因，做好宣传工作，协助做好地震谣言的平息工作。地震谣言平息后，及时将情况上报区政府并抄送至市地震局。
[bookmark: _Toc14529]5.3 毗邻地区地震事件应急
当鄠邑区毗邻区县发生地震灾害事件对鄠邑区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时，区应急管理局及时了解灾情，对地震在鄠邑区造成的破坏和影响程度进行初步判断，根据情况建议区政府采取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7118]5.4 特殊时期应急戒备
在重大社会活动或其他敏感时段，区应急管理局应当部署和加强震情值班、地震监测、震情会商、地震应急准备等应急戒备工作。
[bookmark: _Toc328040247][bookmark: _Toc281293175]
[bookmark: _Toc16489]6 恢复重建
[bookmark: _Toc6356]6.1 善后处置
区有关部门、单位、街道、景区管理局要积极稳妥、深入扎实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因救灾需要临时征用的房屋、运输工具、大型机械、通信设备及其他救援设备等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做其他处理。
[bookmark: _Toc28256]6.2 调查评估
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地震发生机理、产生影响、责任分工落实、生态环境影响、人员安置等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区应急管理局联合震情监测与专家研判组开展地震宏观烈度考察、地震灾害损失调查工作，提供灾害损失预评估结果。
[bookmark: _Toc7045]6.3 灾后重建
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统筹规划、科学评估、分步实施原则，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明确各项支持政策，通过政府投入、对口支援、社会募集等多渠道筹集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统一部署，逐步实施。

[bookmark: _Toc27690]7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3505]7.1 队伍保障
区政府加强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陆地搜寻与救护、危险化学品救护、医疗卫生救援等专业抢险救灾队伍建设，配备必要的物资装备，经常性开展协同演练，提高共同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在市地震局指导下加强地震应急专家队伍建设，为应急指挥辅助决策、地震灾害紧急救援、灾害损失评估、房屋安全鉴定等提供人才保障。
城市供水、供电、供气等生命线工程设施产权单位、管理或者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抢险抢修队伍建设。
街道、景区管理局、有关单位组织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建立基层地震抢险救灾队伍，加强日常管理和培训。各有关部门发挥团区委和区红十字会作用，依托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区建立地震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形成广泛参与地震应急救援的社会动员机制。
[bookmark: _Toc23464]7.2 指挥平台保障
区应急管理局大力推进应急指挥系统建设，完善群测群防网络和灾情速报网络，加强维护与管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信息畅通、反应迅速、技术系统运行正常。
[bookmark: _Toc21326]7.3 物资与资金保障
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工作，并通过与有关生产经营企业签订协议等方式，保障应急物资、生活必需品和应急处置装备的生产、供给。因抢险救灾需要临时调用、征用社会物资和器材的，应及时进行登记，震后及时归还，如有损毁或无法归还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补偿。
区政府保障抗震救灾工作所需经费。请求省、市财政对达到国家级灾害应急响应、受地震灾害影响较大和财政困难的地区给予适当支持。区财政部门负责应急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7213]7.4 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区政府新建必要的应急避难场所，或者利用符合条件的广场、绿地、公园、学校、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因地制宜设立符合相关标准的应急避难场所，统筹安排所必需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排污、环保、物资储备等设备设施。
学校、医院、影剧院、商场、酒店、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设置应急疏散通道，配备必要的救生避险设施，保证通道、出口的畅通。有关单位定期检测、维护报警装置和应急救援设施，使其处于良好状态，确保正常使用。
[bookmark: _Toc29901]7.5 基础设施保障
由区供电分公司牵头，各相关部门和公司建立健全应急通信工作体系，建立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基础通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套的应急通信保障系统，确保地震应急救援工作的通信畅通。在基础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且短时间难以修复的极端情况下，立即启动应急卫星、短波等无线通信系统和终端设备，确保至少有一种以上临时通信手段有效、畅通。
区融媒体中心积极沟通联系上级广电部门完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建立完善区应急广播体系，确保群众能及时准确地获取政府发布的权威信息。
区发改委会同电力监管部门指导、协调、监督电力运营企业加强电力基础设施、电力调度系统建设，保障地震现场应急装备的临时供电需求和电力供应。
区公安分局、区交通局等主管部门加强统一指挥调度，采取必要的交通管制措施，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
[bookmark: _Toc18724]7.6 宣传、培训与演练
宣传、教育、文化、科技、广播电视、司法、民政等主管部门密切配合，开展防震减灾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防震减灾活动。最大程度公开地震应急预案信息，宣传和解释地震应急法律法规及地震应急预案，增强防震减灾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地震应急意识，提高全社会防震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各学校要把防震减灾知识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地震应急知识教育，培养学生防震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学校开展防震减灾知识教育的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
区政府要建立健全地震应急管理培训制度，针对本地区特点定期组织应急管理人员、救援人员、志愿者进行地震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
地震应急预案至少每3年进行一次应急演练。
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街道、景区管理局要制定演练计划并定期组织地震应急演练。
机关、学校、医院、居委会、村委会、企事业单位等基层组织，要结合实际开展地震应急演练。
要加强人口密集场所及交通、水利、电力、铁路、通信、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堤坝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管理单位等的地震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2472]8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18165]8.1 预案管理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制订本预案，经区政府批准后发布实施，并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各有关部门、街道、景区管理局结合本部门职能制定相应应急预案，并报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交通、铁路、水利、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单位、学校、医院，以及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制订地震应急预案或包括抗震救灾内容的应急预案，报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本预案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区应急管理局承担。
[bookmark: _Toc11311]8.2 预案修订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本预案应当及时修订
（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3）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4）在突发事件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5）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bookmark: _Toc6159]8.3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26863]8.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17年12月13日发布的《西安市鄠邑区地震应急预案》（鄠政发〔2017〕25号）同时废止。
[bookmark: _Toc17216]8.5 监督检查与奖惩
[bookmark: _Toc21350][bookmark: _Toc28204][bookmark: _Toc30118][bookmark: _Toc29422][bookmark: _Toc20435][bookmark: _Toc21687][bookmark: _Toc24594][bookmark: _Toc5624][bookmark: _Toc11621][bookmark: _Toc27032]8.5.1 监督检查
区政府组织区应急管理局、区民政局、区发改委、区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对本预案的实施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应急措施到位。
[bookmark: _Toc18693][bookmark: _Toc6819][bookmark: _Toc1948][bookmark: _Toc7596][bookmark: _Toc13739][bookmark: _Toc21162][bookmark: _Toc24192][bookmark: _Toc7613][bookmark: _Toc11958][bookmark: _Toc14624]8.5.2 责任与奖惩
[bookmark: _Toc277749253][bookmark: _Toc279763067][bookmark: _Toc277749021][bookmark: _Toc279596776][bookmark: _Toc277748972][bookmark: _Toc279581610][bookmark: _Toc279597011][bookmark: _Toc277748833][bookmark: _Toc285719781][bookmark: _Toc281293188][bookmark: _Toc279762977][bookmark: _Toc279599488][bookmark: _Toc281383077][bookmark: _Toc279618431][bookmark: _Toc277623047][bookmark: _Toc279671551][bookmark: _Toc277748524][bookmark: _Toc279650815]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在抗震救灾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抗震救灾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严重虚报、瞒报灾情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328040265]
[bookmark: _Toc9278]9 附则
[bookmark: _Toc27461][bookmark: _Toc18043][bookmark: _Toc17855][bookmark: _Toc7821][bookmark: _Toc328040266][bookmark: _Toc279762978][bookmark: _Toc277748834][bookmark: _Toc277748973][bookmark: _Toc279597012][bookmark: _Toc279599489][bookmark: _Toc279650816][bookmark: _Toc277748525][bookmark: _Toc279596777][bookmark: _Toc281293189][bookmark: _Toc277623048][bookmark: _Toc277749254][bookmark: _Toc279763068][bookmark: _Toc279581611][bookmark: _Toc285719782][bookmark: _Toc277749022][bookmark: _Toc279618432][bookmark: _Toc279671552][bookmark: _Toc281383078]名词术语解释
[bookmark: _Toc16658][bookmark: _Toc12832]以上、以下的含义：本预案所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bookmark: _Toc15642][bookmark: _Toc734]次生灾害：指地震造成工程结构、设施和自然环境破坏而引发的灾害。如水灾、泥石流、滑坡、火灾、爆炸、瘟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等。
[bookmark: _Toc29682][bookmark: _Toc30568]直接经济损失：指地震及地震地质灾害、地震次生灾害造成的物质破坏，包括房屋和其他工程结构设施、设备、物品等破坏引起的经济损失，以重置所需费用计算。不包括文物古迹和非实物财产，如货币、有价证券等损失。场地和文物古迹破坏不折算为经济损失，只描述破坏状态。
地震长期预报：指对未来10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的预报。
地震中期预报：指对未来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和强度的预报。
地震短期预报：指对3个月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
临震预报：指对10日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


[bookmark: _Toc24026][bookmark: _Toc32508]附录 1 区抗震救灾指挥体系结构图

[bookmark: _Toc20023][bookmark: _GoBack]附录 2 区地震灾害救助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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